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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财采购〔2021〕2号

焦作市财政局关于转发
《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政府采购

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专项清理》的通知

市直各部门、各单位，各县（市）区财政局：

现将《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政府采购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

格库专项清理的通知》（豫财购〔2021〕1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严

格落实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现明确要求如下：

一、自查清理阶段（2021日 2月 20日至 3月 5日）

各县（市）区财政部门要组织采购人开展全面自查和清理，

取缔各类政府采购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等，填写《政府采购

入围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自查项目统计表》，市直各主管部门

组织所属单位开展自查清理，并于 2021 年 3 月 6 日前汇总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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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表，连同自查清理情况说明一并报送市财政局406室（电子

版发送至jzscgb@163.com，无相关情况也需报送）。

二、重点核查阶段（2021日 3月 6日至3月 20日）

各县（市）区财政部门要根据采购人自查和清理情况开展重

点核查。核查项目数量和比例由各县（市）区财政部门结合实际

自行确定，但涉及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服务的采购项目核查比例

不低于 50％;核查结束后，各县（市）区财政部门填报《政府采

购入围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专项清理项目核查表》，连同自查

清理和核查情况形成书面报告，于2021 年 3月 21日前上报市财

政局406室。市财政局也将对市级预算单位清理结果进行核查，

对核查发现的漏报瞒报、清理不到位等问题进行通报，并责令限

期整改。

各单位要认真按照此通知规定的时限完成清理并做好信息报送

工作。市财政局于2021年2月20日起开设举报邮箱jzscgb@163.com，

任何单位及个人均可通过邮箱反映违规设立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

格库等情况。

联系人：李楠 0391-8866636

附件：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政府采购备选库、名录库、

资格库专项清理的通知（豫财购〔2021〕1号）

2021年 2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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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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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 2月 18日印发


